拉萨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事项清单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一、主要执法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
（三）《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检查重点指导目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试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二批）》。

（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法规性规范性文件。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执法检查范围

1.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2.烟花爆竹零售、批发单位。

（二）执法检查内容

1.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情况；

2.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履职情况；

3.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

4.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运行情况；

5.特种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情况；

7.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情况；

8.安全设备设施定期检验、检测及台账建立等情况；

9.特种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10.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情况；

11.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

12.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非煤矿山

一、主要执法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三）《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四）《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年版）》。

（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七项法定职责。

（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建立考核标准及奖惩措施；是否制定安全检查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地下矿山还要建立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是否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三）安全生产源头防范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否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有关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是否使用列入淘汰落后技术装备目录的工艺、设备；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对本单位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

（四）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情况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是否按照有关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排查治理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并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督促企业以防范事故为中心，对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和管控。

（五）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有关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企业是否按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六）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的执法检查。抽查企业现场，企业是否存在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现象；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企业是否将外包项目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是否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七）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否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是否定期组织应急预案培训演练。

（八）对企业取得许可后的监督检查。企业是否严格依照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范围、事项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按照法定期限、条件办理行政许可延续、变更手续。

（九）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工贸行业

一、主要执法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等。

（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法规性规范性文件。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七项法定职责。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培训计划制定及实施情况；作业人员经培训合格上岗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主要负责人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四）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岗位、作业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的情况。

（五）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六）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三同时”落实情况。

（七）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情况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八）对安全设备设施的配备、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的情况。

（九）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十）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十一）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十二）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